附件2

应聘人员面试须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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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应聘人员携带规定证件，在指定时间、地点，报到、抽签、面试，否则责任自负。
2.面试的应聘人员于11月8日下午13:30前，持本人有效期内二代身份证原件（含有效期内临时身份证）进入面试地点集中，自觉关闭通讯工具，按要求封存上交。对在面试封闭区域内发现仍携带禁止带入考场的通讯工具、规定以外的电子用品的，无论是否使用均视为作弊，按考试违纪规定处理。
3.应聘人员抽签确定面试顺序号。参加面试的应聘人员，在面试集中地点上交通讯工具后，由考场监考人员核验证件并带进候考室后随机抽取面试顺序号。面试顺序号抽签开始后，迟到的应聘人员不得进入抽签现场，且视为自动放弃。
4.应聘人员应服从监考员管理，面试前自觉在候考室候考，不得喧哗，不得随意离开候考室；面试时由引导员按次序引入考场。
5.应聘人员着装应得体、大方，不得穿着制式服装，严禁佩戴有明显标识的胸章、饰品等进入考场。应聘人员进入考场后应保持沉着冷静，自觉配合主考进行面试。面试中只介绍面试顺序号，不得介绍个人姓名、籍贯、就读院校、经历等基本情况和家庭情况。应聘人员没有听清试题时，可举手向主考询问，也可查看提示试题题本。
6.面试总时间为10分钟，从主考官宣布“现在开始”时计时。距面试结束前2分钟时，计时员作第一次报时，告诉应聘人员距面试结束还有2分钟；第二次报时，应聘人员立即停止答题，在考场外等候公布成绩。应聘人员第二次进入面试试场听取成绩时，将签号交场内监督员，主考宣布面试成绩后，应聘人员应签名确认本人面试成绩。
7.应聘人员应自觉保守试题秘密。应聘人员确认面试成绩后，应立即离开考点，不得在考点大声喧哗、谈论考试内容；不得向他人传递面试信息或扩散面试试题内容。
8.应聘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。对违反面试纪律者，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；对于提供作弊器材或者非法出售试题、答案的，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，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
